
阜阳市优秀造价工程师认定评分细则

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 备注

综合

素质

(25 分)

从业资格

1、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得 4分，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得 3 分；

2、造价工程师每增加一项专业，得 2 分；

3、取得建设类其他注册证书，每个得 2 分；

10

职务职称

1、取得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职称得 3 分，中级职称得 2 分；

2、取得省、市工程造价行业专家资格得 2分；

3、担任企业法人或技术负责人得 3 分；担任部门经理得 2 分。

5

基本素质
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（学位）得 5分，本科学历（学位）得 4分，大专学历得 3

分，中专学历得 2 分。
5

行业自律 自律行为良好，评选周期内未受到自律惩戒的，得 5 分 5

工作

业绩

(30 分)

业务能力

1、完成工程总造价在 2亿元及以上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，项目负责人每项得

5分，参与人员每项得 2分；1亿元-2 亿元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每项得 3分，参与

人员每项得 1 分；3000 万-1 亿元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每项得 1 分，参与人员每项

得 0.5 分，其它不得分，单项累计得分不超过 10 分。

2、每承担并完成 1个单项工程司法鉴定造价金额在 10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上项目，

参与人员每项得 5 分；每承担并完成 1 个单项工程司法鉴定造价金额在 1000 万元

（含）以下的项目，参与人员每项得 3 分；单项累计得分不超过 10 分；

3、完成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的，项目负责人每项得 5 分，参与人员每项得 2

分。

30



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 备注

行业

贡献

(20 分)

专家担任

1、作为专家参与造价行业发展规划、政策办法、纠纷调节、标准规范、计

价依据、考试教材编制等工作的，每次得 5 分；

2、作为专家参与造价行业考试命题或阅卷、技能竞赛命题或评分、工程造

价纠纷调解、课题研究、专题评审或讲座等工作的，每次得 3 分。

10

活动参与

1、参加省级及以上造价管理部门、造价协会组织的宣贯、培训、座谈、交

流、征求意见、文体等活动的每次加 2 分；

2、参加市级造价管理部门、造价协会组织的宣贯、培训、座谈、交流、征

求意见、文体等活动的每次加 2 分。

10

教育

研究

(10 分)

继续教育 按照规定参加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得 3 分。 3

业务培训
1、参加企业内部开展的工程造价业务学习培训每次得 1 分；

2、参加行业工程造价业务学习培训每次得 1分。
2

理论研究

1、参与工程造价专业书籍编写，主编每次加 5 分，参编每次加 3 分；

2、在公开发行刊物（CN 刊号）发表工程造价专业论文的每篇加 3 分；

3、在内部交流刊物（有新闻出版部门内部刊号）上发表工程造价专业文章

的每篇加 2分。

5

公益活

动、个人

荣誉

(15 分)

公益活动
组织或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（含慈善捐款、贫困或灾区捐款、志愿者服务、义

务献血等）的，得 5 分。
5

个人荣誉

1、在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受到省级及以上行政管理部门表彰的每次加 5 分，

受到市级行政管理部门表彰的每次加 3 分；

2、受到省级及以上造价管理部门、造价协会表彰的每次加 3 分，受到市级

造价管理部门、造价协会表彰的每次加 2 分。

10




